
註冊中醫自修 /發表著作項目申報表格  
 

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  
註冊中醫申報自修 /發表著作項目資料須知  

1. 以自修形式閱讀及研習中醫藥典籍、教科書、期刊、
論文、研究報告或其他中醫藥論著，或透過錄影帶、
電腦光碟或其他教材學習中醫藥學的中醫師，在完成
自修後，可向所屬的「行政機構」提交 400 字以上及
符合中醫組訂定的要求的報告，說明研習的內容和心
得  (報告須列明題目及字數以便「行政機構」核對 )，
每份報告可得 3 分。透過自修取得的進修分數，上限
為每周期  (以 3 年計 ) 不得超過 20 分。  

2. 通過本地、內地、海外的學術書籍，或在主要對象為
中醫師的中醫團體刊物發表的中醫藥學專題著作，例
如研究報告、論文、專題介紹等，只要符合中醫組訂
定的要求，有關註冊中醫在向所屬「行政機構」提交
發表的著作後  (如著作在學術書籍或醫學專業期刊上
發表，須提交有關書籍或期刊供「行政機構」核對或
存檔 )，所有作者合共可得 10 分。如作者多於一名，所
有作者須平均分配該 10 分。但在一般對象為公眾的非
醫藥專業書籍、雜誌、報章及刊物等發表的著作和文
章，則不可取得進修分數。藉發表著作而取得的進修
分數，上限為每周期  (以 3 年計 ) 不得超過 30 分。  

3. 如提供失實或誤導性的進修資料，可導致中醫組取消
有關註冊中醫藉有關資料所取得的註冊中醫進修中醫
藥學進修分數，及遭中醫組紀律處分。  

4. 註冊中醫所申報的資料，將用作執行《中醫藥條例》
的條款及註冊中醫進修中醫藥學的各項規定。香港中
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及註冊中醫所屬的「行政機構」
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核實此申報表格所提供的資
料。  

 
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中醫組  
2024 年 1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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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就每項自修 /發表著作項目填寫一份表格，並提交相關的證明文件和資
料，例如自修報告、發表著作的有關書籍或期刊等。  
 

 
 註冊中醫個人資料   

  

   

 姓名  (中文 )    (英文 )    

        
註冊中醫編號    

自修日期  /  
著作獲發表日期  *  

  

 所屬行政機構    

   

 
 

 進修科目   
  

   

 課程 /項目內容包括下列進修範圍  (可選擇多於一項 )   

     
   香港的醫療體制及中醫藥
規管制度  

  現代基礎醫學    中國醫學史及中醫
各家學說  

 

   醫古文    中醫基礎理論    中醫診斷學   

   中藥學    方劑學    內經   

   傷寒論    金匱要略    溫病學   

   中醫內科學    中醫外科學    中醫婦科學   

   中醫兒科學    中醫五官科學    中醫骨傷科學   

   中醫針灸學    中醫保健養生學    中西醫結合   

   中醫藥現代化    《中醫藥條例》    《註冊中醫專業守則》   

   其他  (請說明 )：    

    

   

 
 

 自修項目資料   
  

   

 自修材料名稱  (例如書名、論文題目等 )    

    

 作者    

 自修材料的類型：   

   中醫藥典籍    教科書    期刊    論文    研究報告   

   錄影帶    電腦光碟    其他  (請說明 )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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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表著作項目資料   
  

   

 發表著作的書籍 /期刊名稱     

    

 著作的題目    

 著作的類型   

   書籍    研究報告    論文    專題介紹   

   其他  (請說明 )：   

 著作的所有作者的姓名、註冊編號及取得的進修分數   

 姓名  註冊編號  (如適用 )  取得的進修分數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

   

   隨本申報表格提交的證明文件包括：    

   

   
 聲明：本人明白申報表格填寫須知列明的各項條款。   
   
   
   
   
      

 註冊中醫簽署    日期   
   

      (只供內部使用 )  核對人員姓名及職位：    

     

 可取得的認可進修分數   分   

   
   
   
      

    (核對人員簽署 )   
   
   
      

 (行政機構蓋章 )    (日期 )   

 


